
□ 王凌琼 刘善熠

2025 年 3 月的一天， 我如往常一样处理着桌上的文件。 拆开一个快递后， 一

个醒目的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关于申请诉前调解， 避免母子对簿公堂的陈情

书》， 其中的内容写道： “王庭长， 本案是否只剩诉讼这一条路了？ 还有其他办法

能在开庭前调解成功吗？ 我父亲刚去世， 为了这个房子， 我母亲实在无法接受又

要跟我对簿公堂。”

看完材料， 我不禁一阵愕然， 法定继承的案件， 当事人既然都希望调解， 为

何案件进度却停滞不前？

于是， 我当即向负责指导该案调解工作的法官助理孙灵杰了解情况。

“涉案房屋的权属可能会有争议，直接调解有点障碍……”孙灵杰也稍显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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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 这本是一起常见的法定

继承、 分家析产的案件。 原告顾先

生是家中独子， 父亲老顾 2025 年

1 月去世， 留下了一套宅基地房

屋。 今年年初， 顾先生想把自己配

偶的户口迁入房屋内， 可到了派出

所才知道， 因为自己不是宅基地使

用证上的权利人， 无法办理。 几经

周折， 顾先生决定一步一步来， 先

到法院， 通过一个分家析产的案

件， 对房屋进行析产继承， 解决自

己房屋权利人的问题。

因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只有顾

先生和他的母亲， 2025 年 2 月，

顾先生以自己的母亲为被告， 向法

院递交了诉讼材料。

看起来，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心里想。

由于母子双方要求调解， 一致

同意宅基地上的房屋由顾先生一人

继承， 人民调解员本想快速主持双

方达成协议。 然而， 问题出现了，

顾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宅基地产权使

用证上居然不是老顾的名字。

调解员拨通了负责该案调解指

导、 文书审核的法官助理孙灵杰的

电话， 请求解惑。

经过审查， 原来， 涉案宅基地

房屋是三十年前老顾向同村村民朱

某买来的， 由于时间久远， 现在只

剩一份购房协议。 而顾先生提供的

宅基地使用权证显示， 户主还是朱

某， 并未做过变更， 同时， 也没有

看到房屋买卖提交相关部门备案的

材料。

“这个案子调解时， 朱某有没

有到庭？ 或者有没有联系过朱某，

问过他的意见？” 孙灵杰边审核边

与调解员了解案情。

“这倒没有。” 调解员说道。

“得找， 得让当年的卖房者朱

某也到庭参与调解； 如果朱某不愿

意调解， 或者提出了其他的主张，

可能要考虑开庭审理， 先把房屋的

权属弄清楚。”

“这样会不会把简单的问题搞

复杂了？” 调解员有点疑惑。

“这种房屋继承的案件， 我们

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 房屋有没有

实际交付， 双方的买卖合同是不是

合法有效， 会不会违反农村宅基地

‘一户一宅’ 的原则， 双方还有没

有其他的争议， 我们都得核查， 否

则贸然出具了调解书， 万一损害了

案外人的利益， 那就得不偿失了。”

然而， 当调解员向顾先生提出

要找到房屋卖家参与调解时， 顾先

生却难以理解， “我们住了三十年

的房子， 我父亲的骨灰盒也放在这

里， 我继承房子凭什么还要卖家同

意啊？ 而且， 这都过去三十年了，

我上哪找他啊！”

由于顾先生的不理解， 文章开

头的陈情书， 送到了我的案头。 了

解完相关情况后， 我拨通了顾先生

的电话， 向他解释其中的缘由， 并

开展情绪安抚及释法说理工作。 一

番沟通下来， 顾先生虽然表示了理

解， 但也重申， 希望能通过调解解

决， 并申请法庭协助寻找卖房人，

尽快解决问题， 让母亲安心。

顾先生的要求， 我也深表理

解， 父亲刚去世， 不想让自己的母

亲再遭遇这些烦心事， 也是在尽孝

道。

至此， 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房

屋的出售方， 做通其工作参与调

解。

庭所联动， 找到三十

年前卖房人

于是， 我们试图联系朱某。 然

而， 想找到朱某并不容易， 由于时

间久远， 顾先生一家早就与朱某失去

了联系。 仅根据顾先生提供的姓名与

身份证号， 想找到朱某犹如大海捞

针。 通过系统协查到的朱某的手机

号， 迟迟未能打通， 向其户籍地寄送

材料， 无人签收， 调解工作一时陷入

了僵局。

我知道， 如果找不到人， 这个案

子免不了要公告开庭， 一套流程走下

来， 起码要小半年的时间， 顾先生估

计要急坏了。

想起来顾先生一开始是为了给妻

子迁户口引发的诉讼， 而今年年初，

我们浦南法庭与隔壁的泖港派出所刚

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 签约会上， 我

们都希望双方能深化交流、 互相协

作， 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 进一步坚

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助力

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

或许， 这个案子派出所能帮上点

忙。

于是， 我联系了泖港派出所， 向

他们讲明了案件情况， 希望他们能够

借助掌握的居住信息， 协助核查朱某

的居住情况。

“这个原告我们知道的， 之前因

为迁户口的事情来过我们这， 王法官

请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听到这里， 我心里多了几分把

握。 与此同时， 我又联系了顾先生，

告知了他这一方案， 让他耐心等待，

等调解人员的后续通知。

“谢谢你， 王庭长， 如果你们能

帮忙找到朱某， 那真是帮了大忙了，

肯定就能把事情解决了。” 电话里，

顾先生表示愿意等待。

多方协力， 达成调解协

议

果然，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

两周的等待， 我桌上响起了隔壁派出

所打来的电话， 派出所的民警非常给

力， 通过与协管员一起系统查询、 上

门核实， 终于顺利地掌握了朱某的居

住情况。

“我们上门核实过， 他就住在这

里， 我们关照过他了， 后面法院的电

话他会接听的， 他现在的手机号是

xxx， 法院的号码我们也给他了。”

“谢谢， 谢谢， 我们马上联系。”

接完电话， 我立刻拨通了朱某的电

话， 讲明了来意。

人， 虽然找到了， 但是一开始，

朱某并不想配合： “这房子我都卖了

几十年了， 他儿子要继承， 跟我还有

啥关系？”

我仔细地向朱某说明了顾先生的

诉求以及案件与朱某法律上的利害关

系， 询问了朱某的意见， 同时耐心劝

导、 认真答疑， 一步步打消了朱某的

顾虑。

“好吧， 那我就去一趟法院吧。”

听闻朱某的表态， 我迅速通知调

解员组织各方到庭调解， 考虑到顾先

生迁移户口的初衷， 我还特意邀请了

派出所办理户籍的民警也参与调解。

最终，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原

告顾先生、 被告顾先生的母亲、 第三

人朱某达成调解协议， 各方均同意案

涉宅基地上的房屋归顾先生继承所

有。

协议签署后， 我们第一时间出具

了调解书， 拿到调解书后， 泖港派出

所也及时为顾先生的妻子办理了户口

迁入的手续。 自此， 顾先生的问题得

到了圆满解决。

“谢谢你们， 问题终于解决了，

我母亲也不用为这个事情烦心了。”

之后的某一天， 我又收到了顾先

生寄来的感谢信。

“在您的帮助下， 这一起看似普

通的房产继承案件顺利办结， 但它对

我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您帮助了一个

儿子保护了他已故父亲的精种寄托，

帮助了一个母亲避免与儿子对簿公

堂， 也把她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拉了回

来。 再次谢谢您。”

从“陈情书” 到“感谢信”， 看

到这些， 作为办案人员， 我由衷地为

案件的圆满化解感到欣慰与高兴。 想

想之前的那些沟通与努力， 在当事人

的肯定之下， 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值

得。

想一想我们坚持审判理念现代

化， 把“如我在诉” 落到实处， 这并

不是空谈与口号， 而是蕴藏在每一起

案件的办理中。 以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保障为圆心， 法官多一分思索， 机制

多一份探索， 通过行动与落地， 用真

诚与专业， 画出司法为民的同心圆，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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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想要继承父亲房产

要先找到30年前卖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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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房屋继承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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